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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审议通过了本行及附属公司 （“本集团”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季度报告”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16名，亲自出席董事15名。王冬胜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牛锡明

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

1.3本行负责人牛锡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亚利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至红女士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行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5年3月31日（“报告期末” ,下同），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要求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

资产总额

6,627,239 6,268,299 5.73

客户贷款

3,592,651 3,431,735 4.69

负债总额

6,134,400 5,794,694 5.86

客户存款

4,295,213 4,029,668 6.59

股东权益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

489,918 471,055 4.00

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

元

）

6.60 6.34 4.10

资本净额

1 590,917 584,502 1.10

风险加权资产

1 4,356,746 4,164,477 4.62

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

(%)

营业收入

49,405 44,728 10.46

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

18,970 18,690 1.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

）

2

18,819 18,599 1.18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

（

加权平均

，

元

）

3

0.26 0.25 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25 (61,745) 224.75

主要财务指标

（

%

）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

（

百分点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年化

）

3 15.79 14.87 0.92

平均资产回报率

（

年化

）

1.18 1.08 0.10

成本收入比

4 24.48 30.29 (5.81)

不良贷款率

1.30 1.25 0.05

拨备覆盖率

172.86 178.88 (6.02)

拨备率

2.25 2.24 0.01

资本充足率

1 13.56 14.04 (0.48)

一级资本充足率

1 11.21 11.30 (0.0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 11.21 11.30 (0.09)

注：

1.�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

2.�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要求计算。

3.�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要求计算。本集团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4.�根据业务及管理费除以营业收入扣除其他业务成本后的净额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产生的损益

(1) 78

其他应扣除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206 47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53) (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 (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51 9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

户

）

股东总数

440,600

户

。

其中

A

股

400,215

户

,H

股

40,385

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

根据本行备置于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股东名册

）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财政部

）

19,702,693,828 26.53 2,530,340,780

无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1 14,923,017,161 20.09 0

未知 境外法人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 13,886,417,698 18.70 0

无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 3,283,069,006 4.42 1,877,513,451

无 国家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1,246,591,087 1.6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8,145,417 1.09 439,560,439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719,298,012 0.97 705,385,012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663,941,711 0.89 439,560,439

未知 国有法人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658,467,013 0.89 219,780,219

未知 国有法人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571,078,169 0.77 0

未知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

根据本行备置于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股东名册

）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

股

）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

股

）

财政部

12,618,353,049

人民币普通股

12,618,353,049

4,553,999,9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53,999,999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14,923,017,161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923,017,161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3,886,417,6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886,417,69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405,555,5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05,555,555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1,246,591,087

人民币普通股

1,246,591,087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571,078,169

人民币普通股

571,078,169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438,686,794

人民币普通股

438,686,794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8,584,978

人民币普通股

368,584,978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300,678,450

人民币普通股

300,678,450

大庆石油管理局

294,936,165

人民币普通股

294,936,1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2

）

本行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

资者的H股股份合计数。

2.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所载，截至2015年3月31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持有H股股份13,886,417,698股。

根据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向香港联交所报备的披露权益表格,� 汇丰银行实益持有本行H股14,135,636,613股，占本

行总股本的19.03%。

3.根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理事会）向本行提供的资料，截至2015年3月31日，除载于本行股东名册的持

股情况，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持有本行H股7,027,777,777股，占本行总股本的9.46%，该部分股份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名下。社保基金理事会共持有本行A+H股股份10,310,846,783股，占本行总股本的13.88%。

三、 集团主要业务回顾

2015年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本集团积极应对、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推进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动分行差异化考核与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持续深化事业部及准事业部改革，强化风险管控责

任制，大力改进金融服务，实现经营业绩稳健增长。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ROAA）和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18%

和15.79%，较上年全年分别提高0.10个和0.92个百分点。

业务增速平稳，发展势头向好。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达人民币66,272.39亿元，较年初增长5.73%；客户存款余额

达人民币42,952.13亿元，较年初增长6.59%� ；客户贷款余额（拨备前，如无特别说明，下同）达人民币35,926.51亿元，较年初增

长4.69%。

盈利稳中略升，结构明显优化。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89.70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人民币98.75亿元，同比增长29.2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达19.99%，同比提升2.91个百分点，中间业务贡献度显著提升。

战略执行有力，国际化综合化取得新成绩。境外银行机构和子公司资产总额较年初增长18.78%，在集团总资产中占比约

为13.93%，较年初提高1.54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6.99%，在集团净利润中占比约为9.92%，同比提高1.99个百分点，国

际化、综合化经营有力推进。

改革成效显现，事业部发展渐具规模。六大事业部制利润中心税前拨备前利润同比增幅达21.84%；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提

速，表外理财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6.50%，站稳银行理财第一方阵；投资银行业务亮点纷呈，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9.60%，

占集团全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25.17%；资产托管业务优势持续巩固，全行资产托管规模较年初增长13.36%。

强化风险管控，资产质量总体平稳。本集团积极应对不利风险形势，推进减退加固和资产重组，加大清收保全工作力度，

全力稳定资产质量。报告期末，减值贷款率为1.30%，较年初上升0.05个百分点；拨备率为2.25%，较年初上升0.01个百分点；报告

期内，累计清收表内不良贷款达人民币68.3亿元，同比增长16.99%。

四、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

（

%

）

变动原因分析

拆出资金

281,019 172,318 63.08

出于流动性及盈利性管理需要而增加

拆出资金款项

。

损益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幅

（

%

）

变动原因分析

投资收益

248 (2,299) 110.79

上年同期部分账面估值浮亏衍生品到

期交割

，

本年无此因素

。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

损失

)

(420) 3,761 (111.17)

人民币贬值幅度远低于上年同期

，

外

汇衍生工具估值收益同比下降

。

汇兑收益

562 1,611 (65.11)

人民币贬值幅度远低于上年同期

，

汇

兑收益同比下降

。

保险业务收入

2,619 614 326.55

子公司交银康联本期业务量增长较

快

。

保险业务支出

(2,757) (533) 417.26

子公司交银康联本期业务量增长较

快

。

其他综合收益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幅

（

%

）

变动原因分析

可供出售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274) 1,339 (120.46)

人民币贬值幅度远低于上年同期

，

外

汇衍生工具估值收益同比下降

；

交易

性债券价格同比下降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合计

77,025 (61,745) 224.75

主要由于客户存款现金净流入同比大

幅增加

。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行于2012年实施A+H非公开发行时，认购股东承诺所认购的A股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即将于2015

年8月23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认购股东包括财政部、社保基金理事会、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高利率保单产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

公司浙江省公司、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认购股东按承诺履行。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优先股发行相关情况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

的议案》、《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本行拟在境内外非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6亿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600亿元的优先股，其中拟在境内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拟在境外市场发行不超过

等值人民币150亿元。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上述议案有待本行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

关于本行境内外优先股拟发行的情况，参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

（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牛锡明

日期

2015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1328� � � �证券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00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王冬胜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书面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在上海和北京（视频）召开。本公司于2015年4月14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牛锡明董事长主持会议。出席会议应到董事16名，亲自出席董事15名，王冬胜董事书面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以及高管列席会议。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业绩报告》，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重新授予董事

会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具体授权内容如下：

1、在受限于下文第二段所列条件的前提下，一般性及无条件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内：

(i)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权力以单独或同时认可、分配、发行及处置本公司的新增A股、H股及优先股（合称“股份” ）；及

(ii)作出或授予发售要约、协议及/或购买权（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为A股及/或H股的优先股及附有权利认

购或转换成A股及/或H股之其他证券），而该等发售要约、协议及购买权可能需于有关期间内或届满后配发A股及/或H股，以

及认可、分配、发行及处置该等发售要约、协议及/或购买权所需配发之A股及/或H股。

2、董事会依据上文第一段之批准予以认可、分配、发行及处置的A股、H股及/或优先股的数量（优先股依照按强制转股价

格计算的全部转换为A股及/或H股的数量计算）及作出或授予的发售要约、协议及/或购买权（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

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A股及/或H股之其他证券）的数量（该等证券按照其转换为/配发的A股及/或H股的数量计算），各自

不得超过于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A股及/或H股的数量各自之20%。

3、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间：

(i)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或

(ii)本特别决议案通过之日后12个月届满之日；或

(iii)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特别决议案赋予董事会授权之日。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注册资本变动事宜，以反映本公司根据本特别决议案而获授权发行的股份，并对本公司章程中

与发行完成后股份情况和注册资本（如涉及）有关的条款进行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改，并履行境内外法定的有关批准、登

记、备案手续，以及采取任何其它所需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本特别决议案决议发行股份。

为顺利实施股份发行，建议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

董事长、行长、分管副行长（或首席财务官）和董事会秘书共同或单独全权办理与股份发行有关事宜。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委任于亚利女士为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委任于亚利女士为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委任于亚利女士为本公司董事会社

会责任委员会委员。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提名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如

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侯维栋先生（简历见附件1）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侯维栋先生须待中国银监会核准其董

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

6名独立董事对提名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提名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黄碧娟女士（简历见附件2）为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委员。黄碧娟女士须待中国银监会核

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

6名独立董事对提名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设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多分行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设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多分行的议案》，同意在加拿大设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多伦

多分行，并授权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有关报批、筹建等各项工作。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台北分行发行宝岛债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台北分行发行宝岛债的议案》，同意由台北分行发行宝岛债（以下简称“本发行计划” ），发行方

案及相关授权事项如下：

1、发行方案

发行主体：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

发行规模：在2015年12月31日前发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宝岛债。

票据期限：2-10年之间。具体将视市场利率变化、发行人和投资者需求而定。

票据利率：票据利率将在本发行计划建立完成后，于每次发行时根据市场对票据认购的预期情况，通过向市场询价产生。

发行对象：全球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人与一般投资人。

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用于支持台北分行流动性及业务发展需求。

2、相关授权事项

为稳妥推进本发行计划，同意授权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具体事宜。

上述授权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在2015年6月29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后者适用于A股）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其中现场会议于2015年6月29日13:30开

始在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举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2288号）。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举行，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9:15-15:00。会议审议及报告以下事项：

1、审议事项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3）关于聘用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5）关于选举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报告事项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本公司将于2015年5月30日至2015年6月29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凡2015年5月29日于营业

时间结束时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H股股东，以及2015年5月2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2014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件：

1. 侯维栋先生简历

2. 黄碧娟女士简历

附件1：

侯维栋先生简历

侯维栋，男，1960年1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侯先生1982年8月至1984年10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

分行北区办事处会计科办事员、科技科办事员；1984年10月至1998年11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科技科科员、电脑部副

主任、科技处副处长、总工程师兼科技处处长、青岛经济开发区支行行长，其中：1996年8月至1997年4月被交流到中国工商银行

软件开发中心任总经理助理；1998年11月至2002年4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技术保障部副总经理、数据中心总经理；侯先生2002

年4月加入交通银行，历任总行电脑部副总经理、信息科技部总经理；2004年8月至2010年12月担任首席信息官；2010年12月至

今担任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侯先生2003年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附件2：

黄碧娟女士简历

黄碧娟，女，1961年6月生，中国香港籍。黄女士1984年5月至1986年10月任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经理；1986年10月至

1987年5月任东京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部经理；1987年5月至1990年1月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信贷及市场发展部经

理；1990年2月至1992年6月任奥地利第一国立银行香港分行高级经理；1992年7月至2009年7月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环球银行部香港区常务总监、大中华地区债务发行部主管、资本市场部高级经理、银团贷款经理等职务；2009年8月至2015年

2月历任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行长兼行政总裁；2015年3月至今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行政

总裁。黄女士目前还担任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加拿大汇丰银行董事等职务。黄

女士1983年于香港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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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唐新宇监事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书面委托卢家辉监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闫宏监事因工作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书面委托帅师监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下午在上海、北京（视频）召开。本公司于2015年4月1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2015年4月23日发出会议材料。会议由监事长宋曙光主持，会议应到监事13人，亲自出席监事

11人。部分监管机构代表、公司高管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业绩报告》。

会议认为本公司2015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14年度交通银行监事会及成员履职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胥执国 独立董事 已离职 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公司负责人卢鸿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生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宏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8,293,732.70 17,763,488.95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856,907.37 -3,281,677.13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820,525.56 -3,259,492.78 1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098,927.33 -17,926,711.52 111.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2.11% -0.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487,548,191.60 495,789,298.37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4,752,346.22 117,609,253.59 -2.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381.81

合计

-36,381.8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35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厚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0% 34,770,000

质押

34,000,000

冻结

770,000

北京皇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0% 24,667,908

冻结

24,667,908

甘肃开然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2% 5,541,608

质押

5,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时节

好雨

21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2.54% 4,500,091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

菁英

汇广众盈

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2% 2,513,874

融通资本财富

－

光大银行

－

融通

资本君道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5% 2,044,308

财通基金公司

－

兴业

－

新安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8% 1,740,124

唐福初 境内自然人

0.96% 1,700,075

胡国英 境内自然人

0.80% 1,415,927

尹作慧 境内自然人

0.75% 1,338,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

34,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70,000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4,667,908

人民币普通股

24,667,908

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

5,541,608

人民币普通股

5,541,60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

雨

21

号集合资金信托

4,500,091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91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菁英汇

广众盈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513,874

人民币普通股

2,513,874

融通资本财富

－

光大银行

－

融通资

本君道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44,308

人民币普通股

2,044,308

财通基金公司

－

兴业

－

新安

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740,124

人民币普通股

1,740,124

唐福初

1,700,075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75

胡国英

1,415,927

人民币普通股

1,415,927

尹作慧

1,3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与甘肃开然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皇台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401,653.16 827,744.05 69.3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对长期业务合作且信用度好

的经销商发生赊销业务所致

。

其他应收款

3,721,655.51 2,507,718.50 48.4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按合同约定预支付给其他单

位的应付款项

，

现双方单位尚未办理结算手续所致

。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外支出

43,855.85 29,364.32 49.3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的与日常经营活动无直

接关系的各项费用所致

。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 到 其 他 与 经 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231,421.66 244,010.43 17617.0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经 营 活 动 现 金 流

入小计

59,939,607.41 18,256,444.37 228.3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52,705.80 8,222,000.55 -76.2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年初缴纳去年

12

月的各项税费比去年同期较少所致

。

支 付 其 他 与 经 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4,693,460.56 18,343,670.52 143.6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经 营 活 动 现 金 流

出小计

57,840,680.08 36,183,155.89 59.8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98,927.33 -17,926,711.52 111.7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000.00 -10,940.17 -448.4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所致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88,750.00 -2,276,579.99 -198.2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比去年他同期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与北京鼎泰债权纠纷一案，现双方达成和解，本公司同意偿还北京鼎泰3390万元借款款项，其中2475万元公司

以现金支付给北京鼎泰，同时公司将凉州区下双乡于家湾850478.01平方米土地作价915万元转让给北京鼎泰（见公司2015年

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资产转让的公告），剩余915万元欠款与北京鼎泰应支付的该土地转让款对抵。

2、公司大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鼎泰仲裁案件，现双方达成和解，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补偿北京鼎泰800

万元，双方确认北京鼎泰提起仲裁所依据的2011年5月27日《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各方之间已无其他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股权、债权、抵押、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合同或财产权属、不当得利争议。

有关重大诉讼与仲裁的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重大诉讼、仲裁进展

暨财产解封的公告》。

3、2015年4月，因控股控股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之自然人股东卢鸿毅、刘静、赵泾生与新疆润信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自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吉文娟。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上海厚丰投资

有限公司

一

、

控股股东

关于与皇台酒

业

"

五独立

"

的

承诺

。

1

、

保证

皇台酒业人员

独立

；

2

、

保证

皇台酒业资产

独立完整

；

3

、

保证皇台酒业

的财务独立

；

4

、

保证皇台酒

业机构独立

；

5

、

保证皇台酒

业业务独立

。

二

、

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尽

可能避免发生

关联交易的承

诺

。

承诺内容

：

上海厚丰及其

关联方与皇台

酒业之间除正

常的经营业务

外

，

尽可能避

免发生关联交

易

，

对于无法

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

，

上海厚丰承诺

将遵循市场公

正

、

公平

、

公开

的原则

,

并依法

签定协议

，

履

行合法程序

，

按照有关法

律

、

法规和证

券交易所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报批程

序

，

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

害皇台酒业及

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

2010

年

02

月

09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12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股票什么时候复牌

2015

年

01

月

13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股票会

ST

吗

，

是否有

重组可能

。

2015

年

01

月

13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控股股东股权转让事

宜

2015

年

02

月

04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股票什么时候复牌

，

股权

转让具体进展情况

。

2015

年

03

月

04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股票什么时候复牌

，

是否

是重大资产重组

。

2015

年

03

月

26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股权转让进展情况

，

何时

复牌

。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国强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冬萍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48,134,838.56 160,177,916.61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3,285,367.04 -42,179,982.72 -5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3,386,602.24 -45,188,723.64 2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19,756.89 -58,495,782.31 90.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13 -50.2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13 -5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2% -9.93% -21.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497,590,318.22 1,505,928,144.14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2,432,938.11 -169,147,571.07 -37.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债务重组损益

55,782.8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9,592,086.9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2,460.64

合计

-29,898,764.8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40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3% 85,631,048 0

质押

37,929,255

冻结

85,631,048

上海进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进锋喜羊羊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6% 2,726,913 0

刘玉英 境内自然人

0.60% 1,912,928 0

缪建 境内自然人

0.54% 1,714,800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百货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1,6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双

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5% 1,412,600 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0.41% 1,300,000 0

沈灏波 境内自然人

0.39% 1,245,000 0

吕相男 境内自然人

0.39% 1,244,000 0

唐庆萍 境内自然人

0.38% 1,196,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85,631,048

人民币普通股

85,631,048

上海进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进锋喜羊羊证券投

资基金

2,726,913

人民币普通股

2,726,913

刘玉英

1,912,928

人民币普通股

1,912,928

缪建

1,7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4,800

宁夏回族自治区百货总公司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600

张敏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沈灏波

1,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000

吕相男

1,2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4,000

唐庆萍

1,19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447,695.90元,期初余额为874,345.90元,较期初余额下降48.80%,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留底增值税

较期初减少及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进行分摊完毕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0元,期初余额为2,720,000.00元,较期初余额下降100%,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发票入账所

致。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0,770,996.51元,期初余额为5,835,376.79元,较期初余额增长84.58%,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客户预付

的购纸款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973,392,398.50元,期初余额为-910,107,031.46元,较期初余额下降6.95%,主要是本期亏损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为411,834.22元,上年同期数为982,233.3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07%,主要是本期应缴纳流转税额

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数为3,970,137.06元,上年同期数为1,819,600.3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19%,主要是公司自上年3月开始改变

销售政策，部分纸种由上年执行的出厂价格调整为到货价，由公司承担运输费用，因此本期运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管理费用:本期数为26,546,921.45元,上年同期数为18,220,372.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70%,主要是本期支付了职工安置相

关费用。

营业外收入:本期数为75,002.80元,上年同期数为633,381.4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16%,主要是本期债务重组利得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数为31,473,767.60元,上年同期数为2,787.43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主要因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诉中冶

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及本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已于2014年8月27日二审判决。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判决结果继续计提预计负债。

利润总额:本期数为-63,285,367.04元,上年同期数-42,179,982.7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04%,主要因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

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净利润:本期数为-63,285,367.04元,上年同期数-42,179,982.7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04%；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本期数为

-63,285,367.04元,上年同期数-42,179,982.7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0.04%，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每股收益:本期数为-0.20元,上年同期数为-0.1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21%,主要是本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5,419,756.89元,上年同期数为-58,495,782.31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0.73%,一是

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大货款的催收力度，因此货款回笼速度较快；二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1,823,969.06元,上年同期数为52,616,439.06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96.53%，主要是

公司本期收到内部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为-3,595,787.83元,上年同期数-5,879,343.2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84%,主要是本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

、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中国诚通承诺在本次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

未来

3

年内按证券法律法规和行

业政策要求

，

在条件具备时积极整合梳理同业竞争的

业务

，

并采取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对同业竞

争业务进行整合

。

中国诚通承诺在整合梳理集团内部

同业竞争的业务时

，

将充分尊重各上市公司的独立经

营自主权

，

保证不侵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国诚通不会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经

营活动

。

上述各项承诺在中国诚通作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

2

、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

在本

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

中国诚通及其下属全

资

、

控股子公司将尽量减少与美利纸业及其控股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

，

中国诚通及其下属全资

、

控股子公司将

遵循市场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以公允

、

合理的市场

价格进行

，

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报批程序

，

不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美利纸业的

利益

。

中国诚通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

规以及美利纸业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相关股

东权利

。

中国诚通作为美利纸业的实际控制人

，

不会

利用其地位损害美利纸业及美利纸业其他股东

（

特别

是中小股东

）

的合法权益

。

上述承诺在本次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完成后且中国诚通作为美利纸业实际控制

人期间

，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

3

、

保证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

保证美利纸业与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人员

、

财务

、

资产

、

业务和机构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切实保

障美利纸业在人员

、

财务

、

资产

、

业务和机构方面的独

立运作

，

并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

。

本承诺在中国诚通作为美利纸业间接控股股

东期间

，

持续有效

。

2013

年

03

月

11

日

在中国诚通

作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

人期间持续

有效

。

履行中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5

年

01

月

08

日 宁夏中卫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2015

年

02

月

03

日 宁夏中卫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2015

年

02

月

19

日 宁夏中卫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2015

年

03

月

10

日 宁夏中卫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2015

年

03

月

25

日 宁夏中卫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股东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强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5�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5-03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

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5年4月24日分别以直接送达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5年4月28日中午12点。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的董事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5-032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5年4月24日分别以直接送达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表决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中午12点。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的监事3人，实际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

项：

一、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ST皇台 公告编号：2015-38

第一季度

报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5-033

第一季度

报告


